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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财社〔2022〕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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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 

金的通知》（粤财社〔2022〕61 号，附件 1）及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提出的分配方案，现将 2022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

共 3,813 万元下达给你们。各区收入请列入 2022 年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11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支出请列入“20807 就业补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项资金专项用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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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支

出。项目管理和资金的使用请严格按照《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

164 号）、《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就业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社〔2019〕122 号）等有关规定执

行。请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确保专款

专用。年终请按要求统一编列决算。  

二、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执

行过程中，请各区对照粤财社〔2022〕61 号及本次下达的绩效

目标制定项目明细绩效目标，做好运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

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收益。  

 三、此次下达的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标识为“01 中央

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

变。请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

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请各区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密切合作、按职责加强对

相关资助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

严格按规定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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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

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2〕61 号） 

 2.2022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分配计划表 

3.2022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广州市财政局 

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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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4 日印发   





















附件2

2022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分配计划表
广州市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
省下达资

金
分配单位 建设内容 分配金额

合计    3,813.00 - -            3,813.00 

1

2022年中央就业补

助资金（第二批）
     3,813.00 

越秀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145.41 

2 海珠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262.85 

3 荔湾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0.00 

4 天河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49.60 

5 白云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728.30 

6 黄埔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41.90 

7 花都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442.34 

8 番禺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41.90 

9 南沙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26.70 

10 从化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1309.10 

11 增城区 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764.90 



2022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2022 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第二批） 

中央主管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专项实施期 2022年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市级财政部门 广州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3,813 

其中：中央补助 3,813 

省级补助 0 

年度

总体

目标 

目标 1：资金按规定用于社会保险补贴、一般性岗位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

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

支出以及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支出项目。 

目标 2：确保完成年度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任务。 

目标 3：确保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目标范围内。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人员数

量 
500 人 

享受岗位补贴人员数量 500 人 

享受就业见习补贴人员数

量 
300 人 

质量指标 

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准确率 ≥98% 

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

率 
≥98% 

就业见习补贴发放准确率 ≥98% 

时效指标 

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98% 

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

付到位率 
98% 

成本指标 

社会保险补贴人均标准 
按单位实际缴纳部分给予

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均标准 
原则上不高于本市最低工

资标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全市总体完成 22 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 /（省级发布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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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

率 
总体稳定 

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全市总体完成 10.5 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全市总体完成 4.34 万人 

社会效益

指标 

零就业家庭帮扶率 完成省下达指标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

性事件数量 
0 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 ≥85% 

就业扶持政策经办服务满

意度 
≥90% 

 

 

 

   


